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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科院半导体所遴选研究生导师
原则》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简称“导师”）队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要求，按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院发培字〔2010〕96 号）的相关规定，经所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并经所领导通过,拟订我所遴选研究生导师的原则，现公布实施。
附件：中科院半导体所遴选研究生导师原则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中科院半导体所关于遴选研究生导师的原则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简称“导师”）队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要求，按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院发培字〔2010〕96 号）的相关规定， 经所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并经所领导通过,现把我所遴选研究生导师的原则公布如下:
一、遴选研究生导师，要满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导师上岗条件：
1.近年来科研成绩显著，取得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

2.目前从事较高水平的科研工作，承担着重要的科研项目，有较为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必要的实验仪器设备，能够保证研究生培养需求；

3.身体健康，能在科研、教学第一线正常工作，每年能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且指导研究生的总数不应过多；

4.研究生院和所在培养单位规定其他条件：

  硕士生导师：
A、申请人至少主持一项国家级项目；

B、“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百人计划”入选者、“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在项目进行期间可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但其导师资格在人才项目结束后须重新认定。

  博士生导师：
A、至少已完整培养出一届合格的硕士生，或有在国内外协助指导博士生的完整经历；

B、从事应用研究的，应有协助本人指导学生的学术梯队；

C、1991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应具有博士学位；

D、非人才计划申请人至少主持二项国家级项目；

E、对于获得“杰出青年基金”的人员，可优先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F、“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百人计划”入选者，在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时，同等条件下给予倾斜；但其导师资格在人才项目结束后须重新认定；

G、“千人计划”入选者，在项目进行期间可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但其导师资格在人才项目结束后须重新认定；

二、关于对申请2个以上招生学科的意见

1. 由于我所已获得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一级学科，对于申请同一个一级学科下第2学科的人员可以适当放宽；

2.对于申请不同一级学科下第2学科招生的人员，原则上不予支持。

三、其他事项

    1.我所每年5--6月学位会讨论导师遴选工作；

    2.各种人才项目直接获得导师资格者，须填写增补导师的相关表格，且到人事处或科技处确认签字后，在每年6月15日前到研究生部备案，方可取得下一年度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3.申请博士生导师，需参加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的答辩，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承担项目情况，学术业绩，培养学生等情况；

    4.博士生导师遴选，将严格把握“至少已完整培养出一届较高水平的硕士研究生或有在国内外协助指导博士生的完整经历”。

5.解释权归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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